
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考核工具表（50分）

考核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人：
	三级指标
	考核方法
	评分标准
	考核记录
	考核得分

	3.10.1传染病疫情报告(10分)
	报告率＝抽查的报告卡卡片数/抽查的时间范围内登记传染病病例数×100％。抽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021年传染病报告记录和相应门诊日志。至少抽查10例，不足10例的全部查。病例分布包括不同月份的病例，相同病例不能超过50%。
	建立健全传染病报告管理制度，无，扣1分。报告率小于100%，扣10分；报告及时率小于100%，扣10分；

卫生室、服务站没有报告卡扣5分；登记本登记不全每缺一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；传染病诊断不规范，每发现一例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抽查月份：
	

	
	
	
	抽查病例数：
	

	
	
	
	漏报病例数：
	

	
	
	
	报告率：
	

	
	
	
	及时报告率：
	

	3.10.2传染病疫情处理(10分)


	（1）流行病学调查
	现场查看资料，一项不完善，扣2分
	
	

	
	（2）传染病疫情风险管理
	
	
	

	
	（3）管理传染病密切接触者和健康危害暴露人员
	
	
	

	
	（4）疫点疫区处理
	
	
	

	
	（5）宣传教育
	
	
	

	
	（6）应急接种和预防性服药
	
	
	

	3.10.3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建设(10分)
	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＝及时报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数/应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数×100％。  具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，制度建设，专业人员及必备应急物品。  
	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，3分；报告管理等制度，2分；专业人员及必备应急物品，5分 ；无，0分 。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=100%，得10 分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＜100%，得0分。
	
	

	3.10.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(10分)
	协助开展以下工作：
	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，有记录开展以下工作：（1）病人医疗救治和管理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》，得2分（2）流行病学调查，得3分（3）宣传教育，得5分；如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不做考核；得10分。 
	
	

	
	（1）病人医疗救治和管理
	
	
	

	
	（2）流行病学调查
	
	
	

	
	（3）宣传教育
	
	
	

	3.10.5新冠肺炎疫情防控（10分）
	协助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排查、核酸检测、流行病学调查、信息报告、疫点疫区处理，做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的体温检测随访服务、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规范使用；发挥基层“哨点”作用，落实首诊负责制，切实做好发热患者的预检分诊和信息上报。
	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排查、核酸检测、流行病学调查、信息报告、疫点疫区处理、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者的体温检测随访服务、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规范使用、预检分诊、首诊负责制等，每有1处不规范扣1分。
	
	



